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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警方调查，仅 2014年以来，
翟岩民直接组织和幕后指挥各地
访民“声援”滋事事件就达9起，他
本人也多次因寻衅滋事被警方采
取强制措施。

据警方初步调查，翟岩民参与
的“声援”事件，大多会获取经济利
益，多则上万元，少则数百元。

这次被刑拘的男子李某立此
前也应翟岩民之邀去过庆安“声
援”。他供述称，这次正好因家里
没事做，就参与潍坊之行。他认
为，这次翟岩民是为补偿他们参加
庆安事件的损失。

李某立供称，一些在京滞留的
“访民”集中住在一起，经常互相联
系接活，有时一天能接好几单。他
们常去大使馆、国际组织驻京机
构、政府、法院等地。“这次来潍坊
之前不知道是什么事，实话实说就
是为了俩钱。”

据警方初步调查，来潍坊前，

这些“访民”已接洽好了另一单活，
打算在“声援”完潍坊后，南下广州

“声援”另一起“冤案”。
警方调查称，这些人之间已经

形成了以翟岩民等人为纽带组织
指挥、由个别“维权律师”和当事人
家属等出钱、人员相对固定的“访
民”群体。

关于组织“声援”活动的经费
来源，翟岩民供称，“每次有‘声援’
活动时，我们会在网上进行募捐，
然后我会问各地的‘访民’谁想去
声援，去的人都能得到一些报酬和
补助。律师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
会把这笔钱分给去‘声援’的人，自
己也留下一些钱。”

据了解，现年 53 岁的“老道”
刘星有8个孩子，其妻子因病去世
后，他把4个未成年孩子交给当地
政府抚养，自己则长期滞留北京等
地以组织策划“上访”为业。

（据新京报）

组织雇佣“访民”滋事成利益链
“访民经纪人”从金主获得资金，雇人“声援”相应案件

记者从潍坊市公安局获悉，6月15日上午，有20多人在潍坊市中院门前举标语、打横幅、喊口号，引大量群众围观，致使法院门前交
通要道堵塞。警方通报，该起事件的策划者、组织指挥者翟岩民，及大部分参与者，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拘。

警方初步查明，这起事件中，存在一个所谓的“访民声援团”，他们长期接受策划组织，分赴各地声援案件，并在网上跟进“炒作”，扩
大影响。

这次到潍坊的15名“访民”中，14人曾前往“围观”庆安事件，其中13人因在庆安火车站举牌滋事被警方处理。
据警方初步调查，这些热衷“声援”的“访民”并非真正的访民，多数基本每次参加都为获得报酬。其背后长期存在组织“访民声援

团”的团队，警方称，翟岩民、个别律师等组织策划者通过组织“访民声援团”，一方面通过炒作案件给政府或司法部门施压，在“维权圈”
内博取名声，一方面借助维权向社会募捐，谋取利益。

6 月 15 日 9 时许，山东省潍
坊市中院门口突然聚集20多人，
他们打出“人民有权监督司法”、

“徐某某无罪”等横幅标语，向围
观群众喊冤。

当天，潍坊市中院受理的一
起贪污案正进入二审程序。被告
人徐某某一审被潍坊诸城市法院
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监控视频显示，现场由一名
长发长须的男子指挥，由其他人
举牌、拍照、喊话。据潍坊市公安

局介绍，潍城分局民警接到群众
报警后赶到现场，这些人继续在
法院门前与民警争论，引大量群
众围观，导致法院门口交通堵塞
一个多小时。多次制止劝阻无效
后，警方将部分滋事人员强行带
离现场。

据这些人交代，他们由一名
叫翟岩民的北京人雇来“造势”和

“声援”徐某某案。
经民警询问，这些“访民”的

户籍地分属 8个不同省份，与徐

某某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不清
楚其“声援”的案件具体情况。

警方初步查明，现场指挥“访
民”行动的长须长发男子人称“老
道”，身份证姓名为任键财，曾用
名任建才，山西吕梁石楼人。但
他自称名叫“刘星”，长期在北京

“上访”，热衷组织访民“维权”。
潍坊警方在北京警方协助

下，于当日将正在北京遥控指挥
的嫌疑人翟岩民抓获。翟岩民被
指扮演了“访民经纪人”的角色。

据警方查明，徐某某的家属
贾某为帮助徐某某在潍坊中院二
审时能减轻刑罚，找到潍坊籍的
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军
帮忙。

刘建军与贾某商量，形成请
人到法院制造声势，并推动媒体
报道来影响法院改判的思路。

据刘建军供述，他随后介绍
翟岩民给贾某认识，称其是“能
人”，在热心“公共事务”的圈内有
声望。

据翟岩民供述，6月11日，他
接到刘建军电话，称贾某出 1万
元，让他找几个人去潍坊喊冤。

“我知道组织人去喊冤可以挣
钱”，“按照潜规则，如果这事办成
了，刘建军会给我钱作为报答。

如果‘访民’被拘留，刘建军会协
调当事人家属支付给‘访民’一部
分钱作为慰问金。”

刘建军供述，在此次事件中，
他曾收取贾某8.3万元，除给翟岩
民 1万元外，他自己收取 3000元

“活动费”。收取贾某的其他7万
元，刘建军在北京组织召开多名
专家教授、媒体记者参加的徐某
某案研讨会。

会后，研讨会的记录上网刊
发，刘建军也为此获得回扣1.4万
元。

收到刘建军转账的 1 万元
后，翟岩民给交情不错的“老道”
刘星打电话，让他组织此前去庆
安“围观”开枪事件被拘的“访民”
前往潍坊。翟岩民称，“去庆安被

拘留的人受委屈了，我想给这些
人一点补偿”，“刘星也是去庆安
的人，生活也不好，也给他补偿
点。”

随后，刘星以翟岩民的名义
在微信群内发了一个召集信息：

“庆安被拘的勇士们，给你们联系
一个活，前往潍坊围观一个冤案，
提供食宿费用并支付误工补偿。
时间为一天半。大家自愿参加
（仅限庆安被拘的勇士）。”

据警方查明，这次从北京等
地到潍坊中院聚集的访民共 15
人。其中有14人曾到过庆安，13
人因在庆安火车站举牌被警方拘
留过。

记者看到一份领款名单，这
15人每人签字领款500元。

据刘建军、翟岩民等人供述，6
月 15日早上，刘星等 15人到潍坊
法院门口后，他们让被告人亲属拉
起“徐某某无罪”的横幅，他们将自
带的写有“人民有权监督司法”的
牌子在被告人亲属后面举起来。

刘建军称，当日他在现场，只
是在一旁拍照并迅速发到微信圈。

据了解，这些照片发布几分钟
后，关于“声援徐某某案”的新闻就
在一些境外网站上刊发，称“6 月
15日上午8点半，一些访民在潍坊
中院门口举横幅维权，控诉司法机
关制造冤假错案”等。

翟岩民说，他们目的就是造声
势，给法院施加压力让其改判。类
似的举动与“声援”庆安民警开枪
事件的风格类似。

翟岩民供述，“庆安事件”后，
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此前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已被警
方刑拘）悬赏 10万元征集庆安事
件现场视频。5月10日，“老道”刘
星问他要不要组织一些人去庆安
声援。他就给吴淦打电话，吴淦
称，暂时不需要，先由律师把庆安
事件炒热了，炒热之后才需要大批

“访民”去炒作声援。
刘建军供述：“庆安事件后，

翟岩民叫我去哈尔滨会见两个被
拘留者，后来因为手续不全没见
成。我本想接着去庆安，没买上
票就没去成。第二天，听说去庆
安声援的人被拘了，我有些胆
怯，就给翟岩民打电话找了个借
口回北京了。”

翟岩民还派刘星去黑龙江了
解情况，“我还告诉刘星，到了庆安
多注意点，不要让当地公安机关知

道我们有一个庆安事件的协调群，
不要让政府知道我们是有组织
的。”

得知去庆安“声援”的“访民”
被拘后，据警方介绍，为“形成更大
的声势”，翟岩民先后组织 5批次
全国各地的“访民”前往庆安“声
援”。事后，翟岩民在北京设宴，为
这些“访民”庆功。

此次被拘的“访民”李某香曾
在庆安火车站前举牌“我是访民、
向我开枪”，她举牌的照片上网后，
被境内外网站大量转发并引起强
烈关注，将“庆安事件”炒成“民警
阻挠上访，枪杀访民”，有网民留言

“如果不站出来，警方开枪下一个
打的就是我们”。

李某香原是青岛一小企业主，
潍坊是她今年去过的第 3 场“声
援”。

另据现场视频显示，李某香当
天在潍坊中院门前高喊处警民警
警号，威胁要将其警号公布到网
上。李某香供述，她在“声援”庆安
事件中获 600 元报酬，这次领到
500元。

据了解，他们多以“人民有权
监督”的口号，以“访民”身份在法
庭门前围观、或参加旁听，或在现
场举牌。有专人将他们的行动以
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发到境内外网
站上。他们参与的事件均与自己
毫无关联。

据警方调查，这些访民已将此
作为生存之道，很多热点案件的审
理或处理过程中，大多都会出现其
身影。只要有人出钱组织，无论天
南海北，无论案件如何，他们都会
赶过去“造势”、制造影响。

声援案件却不知案情

到场者每人领酬500元

“职业访民”庆安赶场

“访民”一天接几单活

涉嫌6月15日组织“访民”前往潍
坊中院门前聚众举牌的嫌疑人翟岩民。

在庆安枪击案后，翟岩民等人组织各地“访民”到庆安火车站举牌
“声援”，多人因滋事被当地警方处理。参与者李某香供述，其参与庆安
事件后从组织者手中获利600元。


